佛光大學 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

九十七學年度第一次院務會議會議紀錄
1、 開會時間：民國九十七年九月十日（週三 ）中午12:10
二、開會地點：雲起樓302會議室

三、出席人員：王主任漢國、王祖龍老師、朱春生老師、何振盛老師、林主任信華、李主任元和、呂龍潭老師、姜主任新立、段主任昌國、孫以清老師、孫主任遜、陳憶芬老師、陳谷劦老師、施順意老師、張國慶老師
四、主    席：王院長石番                             記錄：邱雅芬                                                                        

五、主席報告：
先跟各位介紹幾位新來的老師，首先我們歡迎社會系林信華主任，林老師在當副縣長時貢獻良多，如今離開了宜蘭縣政府，願意回到我們社科院來，感覺非常榮幸。第二位孫遜老師，由中國科技大學離開到我們佛光，現在也是我們管理系主任，孫老師在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畢業，在管理學界著作很多，曾經得過國科會研究計畫八次。另外我跟大家介紹的是陳谷劦老師，陳老師是我們剛剛成立的財務金融系的新聘的老師，因為他對財務金融這方面很有研究，我們特別聘請他，現在財務金融只有一位專任的老師，我想是因為我們新的系，也請各位多多支持。

    本學年度社會學系謝劍老師大概八月中，到蘭州大學去當客座教授，因為謝老師也是德高望重，蘭州大學也是高薪禮聘。另外一位就是社會教育研究所的王蔚婷老師轉任淡江大學蘭陽校區。

    今年我們社科院總共聘請了十二位新的專任老師，他們都獲有博士學位，全校本學期新聘三十四位老師，這個是個非常大的陣容，因為校長一再強週，佛光大學需要更多老師來幫忙，所以校長一再地強調，我們不只要聘老師進來，要是有副教授以上資格更是歡迎，所以我在這裡特別告訴各位。

    本週一，九月八號正式開學，非常感謝各位主任、各位老師、各位行政助理在本學期註冊過程當中，在新生報到過程中都花了很多的精神，協助本院各系的運轉，能夠順利的開學，新生順利的報到，都是各位主任、各位老師、各位助理以及工讀生協助打電話，非常感謝，因為一學期的開始總是很好的事情，在我們佛光風景這麼優美的地方，經過兩個多月的暑假，一切重新開始運轉還算順暢，我代表我們社科院院本部向各位表示感謝，對各位的努力表示敬意，也希望未來我們的這一年這一學期諸事都能如意，能夠每一件事都做得非常的好，教學順暢，各位老師努力作研究，在外面的社會服務也能夠有非常好的表現。

（一）今年的新生報到率，社科院在人文學院、理工學院、佛教理修學院（只有一系）等當中，從統計表顯示我們是最好的，因為我們每一系至少都在百分之七十以上，這樣的成績如果跟台北的學校相比當然不盡然滿意，但是事實上學校成立約八年左右，很多事情我們都還需要努力的情況下，有這樣百分之七十我們也還不錯，但是希望各位主任、各位委員跟老師轉達大家繼續努力的來教書、作研究、作服務，讓我們本校、本院的聲望能夠提升，學術地位更穩定，我們在學生的註冊、來這裡讀書…等等的情況，應該會更好。

    根據統計，今年開始的八年內，也是2008到2016，每一年的出生率全台灣大概都有三十萬左右，所以能夠撐下去，以後的七年跟今年應該不會差很多，根據內政部人口統計的概念，八年以後就有一個很大的落差，大概變成二十幾萬，從這個角度來說，本校本院繼續努力還是有發展空間，所以未來的十年對我們來說可以說是非常重要。

    （二）我要跟各位報告，我們前校長趙寧趙博士不幸在上個禮拜五過世，上個禮拜五是學生註冊，我在傳播系歡迎新生入學的活動當中助教給我遞來這樣的訊息我感到相當難過，趙先生他本身心地非常善良，在學術界及文藝界的地位也很高，可是他罹患的膽囊癌是治不好，今年農曆過年我跟他見面是最後一次跟他見面，以後都看不到他了，這個禮拜天9/7已與主秘許文傑教授前往靈前祭拜，我跟他家裡的人有都是有來往，趙先生在佛光當校長的時候，名字是掛在傳播學系，是我們傳播系的成員，本週六（9/13）我也會帶著我們傳播系的老師、同學再去祭拜，因為傳播系在社科院裡，所以我在這邊也跟大家講這件事，很多同仁很關心，謝謝大家對趙前校長的關心。
    （三）9月23日管科會也就是教育部會來訪視我們的經濟系跟傳播系，這次訪視，9月17日要預演，在預演的過程中我希望經濟系跟傳播系的全體老師都要在，預演就是告訴學校我們有在準備，相關資料暑假都有在寫，也呈報到教務處去，在這裡特別跟各位報告。校長跟教務長都跟我說，9月23號訪視結果會送到高等教育評鑑中心讓他們知道這次訪視的結果，明年3月高等教育評鑑中心來我們本校評鑑各系，所以這次四個系的訪視結果對明年3月是有影響，在這裡跟各位作一個說明。

   （四）本院97學年度國科會的申請案，本院通過十件，全校共通過22件，本院主要感謝政治系與社會系，在座的孫老師、陳憶芬老師、張國慶老師都有國科會案件，學校非常鼓勵各位老師申請國科會的申請案及校外研究機構研究案，這是提高研究風氣，在這裡我特別恭喜有申請到的同仁，恭喜他們得到這樣一個肯定，另外有希望將來有更多人可以得到，我想學術研究原本就應該是繼續不斷的。

    （五）暑假的時候社科院出版了《社科院訊》第二期，由於暑假時無法連繫各位老師，因此無法在當時將刊物分送給各位老師。社科院的這份刊物除了要感謝各位老師的支持指教外，非常感謝傳播系的周俊雄先生，他也是我們學校秘書室公共關係組的組長，持續與外面出版商連續及稿面的編排等等，花了非常多的精神，另外他本身也時台視駐宜蘭的記者，文筆方面也還不錯，因此由他來主編，並與各位主任、各位委員一起來配合，我想對我們社科院的對外宣傳、對內的凝聚我們的向心力和促進溝通，都非常的重要。有關編列出版相關預算，聯絡印刷廠等行政業務，都是邱雅芬小姐費心作業，事情相當瑣碎，雅芬不厭其煩盡心盡力，非常感謝。
    在院裡面做事情都需要大家通力合作，包含各位老師、各位委員、助理及同學。社科院就像一個大家庭，希望大家能同心協力努力將事情做好。而社科院的刊物，在發刊時已寄給各大專院校社會科學院、宜蘭地區的大學、中學及小學和其他行政單位。我們希望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因此希望各位委員及各位主任，回去轉達給助理，希望他們能提供更多的資料，我們正在籌備下一期的刊物，下一期會刊登這學期新進的十二位老師的履歷，有關比較特殊的都會去訪問，一個單位本來就應該溝通，所以透過簡單的刊物，只有一張，因為經費的關係，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共襄盛舉，把應該要有的一些訊息都可在那裡，讓大家都能夠瞭解都能夠認同，我想這一點很重要，特別跟各位主任、老師拜託，請助理提供一些相關的資料，讓我們在編輯時資料更為充足。

    （六）通識教育課程前兩天已經開了會，對於舊制與新制的銜接學校已經決定，對於銜接學校已經放寬，今年是通識教育新制的開始，新制只開始的時候當然有些地方比較窒礙難行，比如說我們社科院提供一門課「法學緒論」，本來要請政治系兼任老師尹章華先生任教，但三小時的課把它拆成兩天，兼任老師個別來上一小時的課，所以到最後課就開不成，為了這門課也到宜蘭地方法院找法官，因為只要有碩士學位就可以當講師，但是也因為時間的關係所以這課就開不成，下學期希望法學緒論的課可以把它開成，這一點我特別提出來。

    最後一點是老調重談，學校一再強調專任老師一定要在校三天，所以請各位一定要跟新來的老師說明這一點，就是至少三天，學校一直很關心這個議題，所以一直都有在注意，我希望我們社科院的老師都不會有這樣的問題，學校既然是這樣的強調，我們就遵照學校的指示，努力配合學校政策，在這裡，我就把我最近所知道的事情跟各位說明，如果各位有問題還可以提出來。

    九月十七號下午三點十分在雲起樓國際會議廳舉辦本院師生座談，上學期已經舉辦過一次，這學期趁開學第二週舉辦，如果同學有任何問題在開學不久就提出來，我們就趕快來想想怎麼解決，同學在這裡求學，我們可以改進的事就趕快改進，要跟學校說明的也趕快來說明，對我們社科院全體同學來說應該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所以請各位老師、導師一定要跟貴系同學說明九月十七號下午三點十分也就是下星期三，在國際會議廳舉辦座談，請各位主任、老師，尤其是新來的老師一起來參加，知道我們整個師生座談的運轉。也希望各系自己舉辦師生座談，讓老師與學生有所互動，本校也許在比較偏遠的地方生活機能比較差，讓師生的互動能彌補先天的不足，在這裡特別跟各位說明。

六、報告事項：
（一）9月17日(三)下午三點十分於雲起樓國際會議廳舉辦本院師生座談，請各位系主任及導師撥冗參加。

上次決議事項

本院政治學系學士班招收雙主修學生辦法
本院政治學系學士班招收輔系學生辦法

本院傳播學系97學年度學士班修業規則

本院傳播學系修改97學年度碩士班修業規則

本院經濟學系碩士班研究生學分抵免辦法

本院經濟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學分抵免辦法

本院經濟學系97學年度學士班修業規則

本院公共事務學系97學年度學士班修業規則

本院公共事務學系97學年度碩士班暨碩士在職專班修業規則

本院學習與數位科技學系97學年度碩士班修業規則

本院學習與數位科技學系97學年度學士班修業規則

本院未來學系轉系辦法修正案

本院未來學系學士班招收輔系學生辦法修正案

本院未來學系碩士班學分抵免辦法修正案

本院未來學系97學年度學士班學修業規則

本院未來學系97學年度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規則

本院未來學系96學年度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規則修訂案

推選九十七年度本院教師評議委員會委員

推選九十七年度本校教師評議委員會委員

本院圖書經費之分配原則

七、討論提案：
提案一：本院管理學系「系務會議設置辦法」修正案，提請審議。（管理學系提案）

說  明：詳如附件一。
決  議： 通過
提案二：本院管理學系「碩士班修業規則」修正案，提請審議。（管理學系提案）
說  明：詳如附件二。
決  議：通過
提案三：本院管理學系碩二生余忠勳九十六學年度第二學期『工業行銷』成績更正案，提請審議。（管理學系提案）
說  明：詳如附件三。
決  議：通過
提案四：本院傳播學系修改96學年度「學士班修業規則」，提請審議。（傳播學系提案）
說  明：詳如附件四。
決  議：通過
提案五：本院社會學系「學士班97學年度修業規則」修正案，提請審議。（社會學系提案）
說  明：詳如附件五。
決  議：通過
提案六：本院社會學系「碩士班96學年度以後入學學生修業規則」修正案，提請審議。（社會學系提案）
說  明：詳如附件六。
決  議：通過
七、臨時動議： 
本院的設立宗旨、教育目標及特色，目前並無任何資料，先拋出一人個議題，下次會議時大家一起討論。（提案人：王院長、孫主任）
八、散    會

佛光大學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
管理學系系務會議設置辦法

93.07.22 所務會議通過
96.03.07 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4.04.26九十五學年度第九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6.09.04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7.08.22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7.9.10九十七學年度第一次院務會議核備
第一條    本校管理學系（以下簡稱本系），依照大學法及本校組織規程之規定，設置系務會議（以下簡稱本會議）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會議旨在議決本系之年度計畫、系圖書設備採購及各項行政事務，促進本系教學研究之發展，另系務會議下得設置：學術發展、招生規劃、系友會、產學合作、教學輔導及就業輔導等委員會，並視實際需要增加或撤銷委員會。
第三條    本會議由本系全體專任教師組成之。系主任為當然主席。
第四條    本會議召開系主任得邀請有關人員列席。

第五條    本會議得以下列兩種程序之一召開：
（一）一般會議：
由系主任召開，每學期至少一次，如有必要得以加開。
（二）臨時會議：
凡由本會議組織成員一人提出及三分之一（含）以上成員連署得以書面列舉議案向主席提出，並於兩週內召開。
第六條    本會議開會通知與議案，必須於開會一週前發出。開會法定人數為本會議組織成員三分之二（含）以上，惟遇緊要事件之處理時，不在此限。
第七條    本會議之議案，可由下列三種方式之一提出：
（一）主席提出﹔
（二）本會議成員一人提出，一人連署﹔
（三）臨時動議（需經一人以上附議，始得討論）。
第八條    本會議議案之表決，得以舉手表決。 以出席人員二分之一（含）以上同意為通過。
第九條    凡經本會議決議之議案，需正式列入紀錄，並於該次會議結束後一個月內將該紀錄分送各出席人員確認簽可後，存檔備查。
第十條  每次會議開議時，主席或有關同仁應先報告上次會議決議事項之執行情形。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提報院務會審核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佛光大學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
管理學系研究生修業規則

92.09.03系務會議通過

92.11.05教務會議通過

93.12.17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4.03.11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4.06.10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4.09.21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6.09.04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6.09.04院務會議通過

96.10.03九十六學年度第一次教務會議核備

97.08.22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7.9.10九十七學年度第一次院務會議核備
第1條  本系為督促碩士班學生課業進修品質，依據本校「學則」，訂定「碩士班修業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
第2條 本系碩士班研究生，除修滿專業科目之學分外，另需撰寫碩士論文一篇，並通過學位考試（論文口試），始予畢業。

1.91-93級學生至少應修滿三十八個學分。

2.94級以後之學生至少應修滿四十一個學分。

第3條 本系學分抵免方式，應依本系學分抵免辦法辦理。
第4條 本系碩士班研究生在學期間，必須依下述修課規定選讀相關課程：

1.
每學期選課需經指導教授及所長核可，在未選定指導教授之前，指導教授核可部分由所長代理。

2. 在校修課期間，每一學期修課學分數不得超過十六學分。

3. 跨所選課需經指導教授或所長同意，以九學分為計入畢業學分上限。

4. 大學統計學與經濟學成績未達70分，或未修過該二項學科者，須補修此兩門課程達70分，但不計入畢業學分數。

第5條 本系碩士班研究生必須依下列程序提出學位考試（論文口試）申請：
1. 於第一學年結束前提出「碩士論文指導教授」之申請。

2. 提交論文計畫（包括研究方法、研究計畫、論文結構及內容大要）一萬五千字以上，並於本系舉辦之論文題綱發表會中論述。

3. 修業期間內，必須於具審稿制之管理學相關學術研討會中發表一篇論文，或投稿本系認可之學術性刊物經採用刊登之論文一篇。若該篇論文有其他學生身份之共同作者，則依人數比例等分計算篇數之。
4. 本系研究生完成上三項要件及本校學位考試辦法規定後，始得提出學位考試（論文口試）申請，並經指導教授及所長同意後安排口試。

5. 論文計畫與學位考試（論文口試）申請不得於同一學期提出。

第6條 論文指導教授的選定方式依下列規定：

1. 指導教授之選定依本校學則規定辦理。

2. 指導教授以已修讀課程之本系專任、兼任老師及外系老師為原則。
3. 如擬請非任職於本校之教師擔任指導教授，須經系務會議通過，本系並得要求以本系教師共同擔任指導教授。

第7條 經向本系提報選定之指導教授後，非經取得該指導教授核可同意，且經系務會議通過，不得更換指導教授。

第8條 論文初稿必須打印裝訂，並至少應於口試日期前二週送交本系辦公室。

第9條 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等相關規定辦理。

第10條 本修業規則經系務會議通過，提報院務會議審議通過，送教務會議核備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佛光大學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

傳播學系學士班修業規則
20070321所務會議通過

20070711第五次教敄會議核備

20070904第一次院務會議統一修正通過

20080902第一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20080910 97學年度第一次院務會議審議通過
96學年入學新生適用

第一條 本系為督促學士班學生課業進修品質，依據本校「學則」規定，訂定「學士班修業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 
第2條  凡經本校入學考試錄取或經教育部分發者，得入本系學士班修業。
第三條    本學系學士班學生修業年限為四年，得延長二年。
第四條 本學系學士班學生須依本系課程架構規定選修相關學分並至少修滿一百二十八學分始得畢業。其修習科目如下：
1.必修科目57學分

2.選修科目35學分（含選修外系選修課程至多12學分）

3.通識課程36學分
第五條  本學系學士班學生選課，必須依下列規定程序辦理：
1.    本學系學生每學期選課須經本系指派之導師及系主任認可。

2.    本學系學生在校修業前三年，每一學期修課學分數不得高於二十六學分，亦不得低於十六學分，第四學年每學期至少九學分，至多二十六學分。

第六條      本學系學分抵免方式，依本校學分抵免辦法辦理。抵免課程名稱及學分對照表，由本學系系務會議通過後，另行公布。
第七條  本規則經系務會議通過，陳報院務會議審議，並送請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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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

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 社會學系學士班
修業規則
95年10月17日 九十五學年度第一次課程委員會通過

96年01月16日九十五學年度第三次教務會議修正核備通過

96年6月6日九十五學年度第三次課程委員會通過

96年7月11日95學年度第5次教務會議通過
97年8月22日97學年度第1次系務會議通過
(97學年度起入學學生適用)
第1條   佛光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社會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督促本系學士  班學生進修，並維持良好學習品質，特訂定本修業規則。  

第2條   本修業規則依據本校「學則」等相關規定訂定之。

第3條   本系課程共分為三個學群，每個學群至少需修滿12學分（含專業必修3學分），總學分達138學分(通識36學分、本系必選修102學分)，始准予畢業。
第4條   本系學士班學生應依以下規定選讀相關課程：

(一)基本必修      36   學分  。

(二)專業必修       9   學分  。

(二)專業選修      57   學分  。

(三)通識教育      36   學分  。
第5條  本系學士班學生每學期修習課程上限與下限依本校學生選課須知規定辦理。

第6條 本系學士班學生若有下列情形，得申請減少或增加當學期修課學分：
(一)上一學期總成績名列全系前三名、總平均達80分以上且每一科必須在60分以上者，可加選兩科或減選一科。
(二) 配合系上選課者，得加選一科。
第7條 每一學年之必修課程以當年修習為原則，若符合第六條第一款條件者，得選擇不在該學期修習必修課程，但以兩門為限。

第8條 本系學士班學生跨系或跨校選課，需經系主任同意。本系採認之跨系或跨校選課課程以三門為原則（包含於畢業應修學分數之內）。

第9條  其他未經規定事宜，悉依本校學則等相關規定辦理。

第10條 本修業規則經系務會議通過，送教務會議核備後施行，修訂時亦同。

佛光大學 
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 社會學系碩士班
修業規則

95年10月17日 九十五學年度第一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96年01月16日九十五學年度第三次教務會議修正核備通過
96年7月11日95學年度第5次教務會議通過

97年8月22日九十七學年度第一次系務會議通過

(96學年度起入學學生適用)
第一條   佛光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社會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督促本系碩士 

  班學生進修，並維持良好學習品質，特訂定本修業規則。  

第二條   本修業規則依據本校「學則」等相關規定訂定之。
第三條   本系專任教師指導學生以四人為原則，至多不超過六人。

第四條  本系碩士班學生應至少修滿專業科目36學分（包括碩士論文6學     分），並通過碩士論文口試，始准予畢業。

第五條   本系碩士班學生修讀學分之規定如下：

（一）專業必修   12學分
 (二) 專業必選    3學分
（二）專業選修   15學分

第六條  本系碩士班學生得依本系「學分抵免辦法」之規定辦理學分抵免。

第七條  本系碩士班學生每學期選課需經指導教授及系主任簽署，在未選定指導教授之前或指導教授非本系專任教師者，指導教授簽署部份由系主任代理。

第八條  本系碩士班學生每學期修習學分數上限為以十學分為原則，其中必修及必選學分不得超過八學分。如因特殊需要必須修習學士班課程，所修學分數不受此限。

第九條  本系碩士班學生於第一及第二學年，每學期修習學分數下限為三學分。

第十條  本系碩士班研究生跨系或跨校選課，需經指導教授及系主任同意。本系採認之跨系或跨校選課學分以6學分為限（包含於畢業應修學分數之內）。

第11條 本系碩士班學生應於二年級參加本系舉辦之碩士論文計畫書發表會，通過後最快得於下一學期參加論文口試。碩士論文計畫書發表會於上、下學期各舉辦一次。

第12條 論文指導教授以本系專任教師擔任為原則。但經系主任同意，得請其他系所助理教授以上資格之教師擔任。如擬請校外教師擔任指導教授，須經系務會議通過。本系並得要求以本系教師共同擔任指導教授。

第13條   經向本系提報選定之指導教授後，非經取得該指導教授簽署同意，或經系務會議通過，不得更換指導教授。

第14條   本系學生碩士論文口試至少一個月前，須向本系提交論文初稿，並經指導教授及本系系主任簽署同意。

第15條   論文口試須經三位以上（含）教師（助理教授以上）擔任口試委員，其中校外教師至少三分之一。

第16條   其他未經規定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學生選課須知之相關規定辦理。

第17條   本修業規則經系務會議通過，提請教務會議核備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